深圳市宝安区拆除工程备案表
	申请单位（应包含所有建设单位）
（请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拆除工程名称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邮地址
	

	通讯地址
	

	施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项目经理
	
	资格证书号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项目总监
	
	资格证书号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层/栋数、高度、跨度或构筑物情况描述
	

	合同开工日期
	
	计划完工日期
	

	应提

交的

附件

材料

清单
	· 1、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1份原件）；委托人身份证（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 2、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国土管理部门）核发的《拆除房屋许可证》，或市、区政府同意拆除的文件（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 3、拆除施工合同（1份原件，2份复印件）。

· 4、施工单位及项目经理资质证明文件：
 ⑴、拆除工程承包人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⑵、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 5、拆除工程监理合同（1份原件，2份复印件）（拆除房屋的面积大于3000m2，或拆除结构复杂的建（构）筑物时必须提供）。

· 6、监理单位及项目总监资质证明文件：（同上） 

⑴、监理单位资质证书（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⑵、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1份复印件，核验原件）。
· 7、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签字认可的拆除施工组织设计文件（1份原件）。包括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安全施工、文明施工方案及进度计划; 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

· 8、其它说明材料。

 以上材料提供复印件的，应加盖提供人公章。

	申请单位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虚假，受理机关可终止审理；如因虚假材料引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单位承担，与受理机关无关。

若有书面材料需通知申请单位，可按本表填写的通讯地址邮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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